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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务来源

受内蒙古利元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宁夏华正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1年 8月 25日~8

月 30日对内蒙古利元科技有限公司废气进行了现场采样及检测。

2企业简介

基本信息详见表 2-1。
表 2-1 企业基本信息一览表

企业名称 内蒙古利元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童绪刚

企业代码 911529000989362440

详细地址 阿拉善左旗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

中心坐标 东经 104°59′53″，北纬 37°34′97″

所属行业 染料制造 2645 企业联系人 祁旭

联系电话 13289553183 邮编 750314

企业建立时间 2014年 5月 年生产时间（h） 7200

主要产品
主要产品生产能力

所属工程
年（t/a） 天（t/d）

3,5-二氨基苯甲酸 500 1.67

24500吨/年精细化工中间体技改项目

3,5-二硝基苯甲酸 1000 3.33

对（β-硫酸乙酯砜基）-苯胺 9000 30.0

4-（β）羟乙基砜硫酸酯-苯胺-2-磺酸 2000 6.67

对（β-硫酸乙酯砜基）-邻氨基苯甲醚 1000 3.33

4-（β）羟乙基砜硫酸酯-2-甲氧基-5-甲基苯胺 1000 3.33

4-（β）羟乙基砜硫酸酯-2,5-二甲氧基苯胺 500 1.67

1-氨基-8-萘酚-3,6-二磺酸单钠盐 3000 10.0

2-甲氧基-5-甲基苯胺 1000 3.33

1,3-二羟基苯 2500 8.33
1,3-二羟基苯 5000吨/年、氨基蒽醌 4000
吨/年、溴氨酸 6000吨/年、对(β-硫酸乙

酯砜基)-苯胺 10000吨/年新建项目

备注：年工作天数为 30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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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污染源及治理措施

3.1 老区有组织废气

3.1.1供热系统

厂内有 1台导热油炉型号 8000MA，1台 7000MA型导热油炉，1台 14000MA导热油

炉。14000MA导热油炉烟气经炉内脱硝+布袋除尘+脱硫塔处理后，通过 47m高排气筒排放；

7000MA 导热油炉及③8000MA 导热油炉烟气经多管除尘+碱液喷淋+脱硫塔后，通过 47m

高排气筒排放。

3.2 新区有组织废气

3.2.1六车间

3.2.1.1 1,3-二羟基苯

碱熔炉天然气燃烧烟气（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与导热油炉天然气燃烧废气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汇至 1根 20m高排气筒排放。

4检测点位、项目及频次

表 4-1检测点位、项目及频次

序号 检测类别 检测点位 检测项目 检测频次

1

老区有组

织废气
供热
系统

7000MA导热油炉
8000MA导热油炉 脱硫塔出口 18#

脱硫塔出口 19#
总出口 20#

排气参数、颗粒物、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汞及其

化合物、烟气黑度

3次/天，检测 1
天，烟气黑度检

测 1次/天，连

续观察 30min
14000MA导热油炉

新区有组

织废气
六车间

碱熔炉废气
导热油炉废气

总排口 35# 排气参数、氮氧化物
3次/天，

检测 1天
备注：1、应委托方要求，监测期间，若供热系统 14000MA、7000MA、8000MA导热油炉均正常运行，则分

别监测 18#、19#、20#；若 14000MA不运行，7000MA、8000MA导热油炉运行（1台或 2台均可）正常运行，

仅监测 19#，本次 14000MA未运行，故供热系统只检测 19#。
2、六车间未运行，故未对碱熔炉废气与导热油炉废气的总排口进行检测。

5样品性状与检测日期

表 5-1样品性状及检测日期

序号 检测类别 采样日期 样品性状 检测日期

1
有组织排

放废气

2021年
8月 25日

颗粒物 滤膜采集样 2021年
8月 27日~8月 30日汞及其化合物 滤筒采集样



报告编号：宁华委检字 2021（038-8）号 第 3 页 共 9 页

6生产工况

检测期间，内蒙古利元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负荷统计结果详见表 6-1。

表 6-1项目生产负荷统计一览表

序号 生产车间 检测类型 生产日期 设计处理能力 实际处理量 生产负荷

1 供热

系统

8000MA导热油炉 有组织

废气

2021年
8月 25日

12t/h 10.8t/h 90%

2 7000MA导热油炉 10t/h 9t/h 90%

备注：生产负荷由委托方提供。

7检测方法及主要仪器设备

表 7-1检测方法及主要仪器设备

序

号

检测

类别
检测项目 分析方法名称及依据

方法

检出限

仪器名称

型号及编号

1

有组织

废气

颗粒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 836-2017

1.0mg/m3

电子天平

BT25S
YQ-A-SY-015

恒温恒湿称重系统

H836
YQ-A-SY-039

2 二氧化硫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57-2017
3mg/m3

大流量烟尘(气)测试仪

YQ3000-D型

YQ-A-XC-030-01
3 氮氧化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
3mg/m3

4
汞及其

化合物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第四版）

原子荧光分光光度法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3年

3.0×10-6mg/m3

原子荧光光度计

AFS-8220
YQ-A-SY-013

5 烟气黑度

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黑度的测定

林格曼烟气黑度图法

HJ/T 398-2007
/

林格曼黑度计

JCP-HD
YQ-B-XC-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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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仪器检定信息

表 8-1仪器检定信息一览表

序号 仪器名称及型号 生产厂家 仪器编号 检定校准有效日期

1 大流量烟尘(气)测试仪

YQ3000-D型
青岛明华电子仪器有限公司 YQ-A-XC-030-01 2021.07.22~2022.07.21

2
恒温恒湿称重系统

H836
西安捷骋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YQ-A-XC-039 2021.04.06~2022.04.05

3
电子天平

BT25S
北京赛多利斯仪器系统

有限公司
YQ-A-SY-015 2021.02.01~2022.01.31

4
原子荧光光度计

AFS-8220
北京吉天仪器有限公司 YQ-A-SY-013 2021.03.01~2022.02.28

9质量控制及质量保证措施

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严格执行国家颁布的相关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标准分析方法，实

施全过程质量保证。所有检测及分析仪器均在有效检定期，并参照有关计量检定规程定期

校验和维护。

9.1废气采样、样品保存、运输和检测分析过程严格按照相关技术规范进行；气体采样

仪器均进行了采样器流量计校核和气密性检查，满足要求；样品采取全程序空白和有证标

准物质的测定等质控措施，质控结果均在受控范围内，符合要求。校准结果和质控结果详

见表 9-1至表 9-4。

表 9-1 大流量烟尘(气)测试仪 YQ3000-D型标准气体校正记录表

序号 校准时间
仪器设

备编号

标气

名称

保证值

(mg/m3)

参比方法测定

结果（mg/m3）

绝对误差（二氧化硫

≤±14.3mg/m3/一氧

化氮≤±6.7mg/m3）

是否

合格

采样前 采样后 采样前 采样后

1

2021年
8月 25日

YQ-A-XC
-030-01

二氧

化硫
29.46

29 32

1.5 1.2

合格

31 32 合格

33 28 合格

2
一氧

化氮
71.7

72 72

-0.4 0.7

合格

70 72 合格

72 73 合格

备注：依据《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HJ 57-2017)二氧化硫标气浓度小于

286mg/m3，绝对误差要求小于等于±14.3mg/m3，依据《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一氧化氮标气浓度小于 134mg/m3，绝对误差要求小于等于±6.7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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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大流量烟尘(气)测试仪 YQ3000-D型流量校准记录表

序号
校准

日期

仪器设

备编号

采样仪

器流量

(L/min)

采样设备流量（L/min） 流量

误差

（%）

标准

值

(%)

校准

结论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平均值

1
2021年
8月 6日

YQ-A-XC
-030-01

30 30.14 30.16 29.97 30.09 -0.30 ±5 合格

50 50.11 50.16 49.87 50.05 -0.10 ±5 合格

60 60.17 60.23 60.04 60.15 -0.25 ±5 合格

备注：采样器流量校准流量误差来源于《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 397-2007)。

表 9-3 废气全程序空白检测结果统计表

序号 检测项目 全程序空白 检出限 评价

1 汞及其化合物 3.0×10-6ND 3.0×10-6mg/m3 合格

2 颗粒物 1.0ND 1.0mg/m3 合格

备注：1、全程序空白样测定值应小于分析方法检出限；

2、ND表示未检出，ND前数值为方法检出限。

表 9-4 有证标准物质检测结果统计表

序号 检测项目 标准物质编号 检测结果 标准值 评价

1 汞及其化合物 202045 5.26µg/L 5.15±0.42µg/L 合格

9.2检测人员经考核合格，持证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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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检测结果

表 10-1 老区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序号 检测点位 检测项目
检测频次

最大值 标准限值 达标情况
1 2 3

1

供热系统

7000MA导
热油炉

8000MA导
热油炉脱硫
塔出口 19#

烟气温度（℃） 41 41 41 / / /

2 烟气流速（m/s） 8.02 8.02 8.11 / / /

3 烟气含湿量（%） 8.8 8.8 8.8 / / /

4 烟气含氧量（%） 16.9 17.0 17.0 / / /

5 标干风量(Nm3/h) 32470 32472 32837 / / /

6 颗粒物排放浓度(mg/m3) 15.4 13.7 14.5 / / /

7 折算颗粒物排放浓度(mg/m3) 45.1 41.1 43.5 45.1 50 达标

8 颗粒物排放速率(kg/h) 0.500 0.445 0.476 / / /

9 二氧化硫排放浓度(mg/m3) 6 5 3ND / / /

10 折算二氧化硫排放浓度(mg/m3) 18 15 4 18 300 达标

11 二氧化硫排放速率(kg/h) 0.195 0.162 <0.099 / / /

12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mg/m3) 23 17 15 / / /

13 折算氮氧化物排放浓度(mg/m3) 67 51 45 67 300 达标

14 氮氧化物排放速率(kg/h) 0.747 0.552 0.49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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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点位 检测项目
检测频次

最大值 标准限值 达标情况
1 2 3

15

供热系统

7000MA导
热油炉

/8000MA导
热油炉脱硫
塔出口 19#

烟气温度（℃） 41 41 41 / / /

16 烟气流速（m/s） 8.11 7.93 8.20 / / /

17 烟气含湿量（%） 8.8 8.8 8.8 / / /

18 烟气含氧量（%） 17.0 16.9 17.0 / / /

19 标干风量(Nm3/h) 32837 32099 33190 / / /

20 汞及其化合物排放浓度(mg/m3) 2.3×10-4 2.2×10-4 2.3×10-4 / / /

21 折算汞及其化合物排放浓度(mg/m3) 6.9×10-4 6.4×10-4 6.9×10-4 6.9×10-4 0.05 达标

22 汞及其化合物排放速率(kg/h) 7.55×10-6 7.06×10-6 7.63×10-6 / / /

23 烟气黑度（林格曼黑度级别） <1 <1 ≤1 达标

备注：1、ND 表示未检出，ND前的数值为方法检出限；

2、标准限值来源于《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71-2014）表 2 中燃煤锅炉标准限值，排气筒高度为 47m；

3、点位名称、排气筒高度及标准限值，均由委托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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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结论

检测期间，内蒙古利元科技有限公司老区有组织废气 7000MA 导热油炉/8000MA 导热

油炉脱硫塔出口检测结果均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71-2014)表 2 中燃煤

锅炉标准限值要求。

***报告结束***

编制人： 审核人： 签发人：

日 期： 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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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老区检测点位示意图

◎

图例：◎表示有组织废气监测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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